
教务〔2020〕52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在线教学质量监督与管理的通知

各学院：

随着在线教学的持续推进，教学活动一定程度出现倦怠

苗头，为进一步规范在线教学质量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

序，确保教学质量，现就进一步加强在线教学质量监督与管

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任课教师须善始善终加强在线教学的过程管理

1．在相应平台上发布公告，告知学生线上学习相关要

求（线上学习纪律要求、线上学习考核要求、具体课程学习

要求等）；

2. 提前在平台上发布授课视/音频（任课教师本人的或

引用其他教师的视/音频）、在平台上按计划直播授课或组织

学生开展线上研讨学习；

3. 提前在平台上或课程学习群上传课程 PPT 或其他教

学资源；

4. 按计划在平台上或课程学习群发布作业或测验；

5. 按计划在平台上的讨论区或课程学习群组织学生开

展讨论，督促学生按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6．按计划在线进行师生互动、讨论、辅导、答疑；



7. 严格遵守在线教学的纪律要求。不发布与课堂教学

无关的话题，不在网络平台发表不当言论或传播不良视频、

音频材料；

8.深入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和心育元素，将课程思政融

入课堂教学，在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二、学院须进一步落实落细在线教学的质量监督与管理

1. 院系领导、督导深入本学院教师所开设课程的教学

平台、课程学习群，及时了解在线教学的运行动态；

2.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材料进行认

真审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3. 以团队或课程组等形式进行集体研讨，完善各门课

程在线教学质量的实施方案，树立在线教学先进典型，推广

有益经验；

4. 针对学生、督导、在线教学督导工作小组成员巡课、

抽查听课等方式反馈的问题，及时通过在线听课，组织学生

座谈、访谈、教师约谈等方式进行核实、调查、处理。对已

出现问题苗头的课堂须及时整改。

三、学校将强化在线教学的问题整改与事故处理

1. 组织在线教学督导检查工作小组成员对存在问题苗

头的课程进行随机巡查和重点督查。

2. 依据《广州大学 2020 年春季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

督导检查实施细则》（教务〔2020〕20 号），参照《广州大学



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广大〔2017〕300 号），对在线

教学工作中发生的各种事故严肃处理，确保教学质量。

3. 线上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需严格按教学计划和课

表组织各种形式的线上教学活动。因特殊原因，计划临时有

变更的需报备学院。严禁缺岗、迟到或早退，对教学过程放

任不管。严格遵守教学纪律。违者参照线下实体课堂的事故

认定方式进行处理。

4. 经调查、核实，因任课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个人主

观原因造成线上教学未能按计划正常、有效运行，造成不良

后果的，依情节轻重进行事故处理。其中：情节较轻的，按

四级教学事故处理；情节较重的，按三级教学事故处理；情

节严重的，按二级教学事故处理；影响恶劣的，按一级教学

事故处理。

教务处

2020 年 5 月 25 日




